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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分離帳戶會計處理準則 

 

第一節  人身保險業銷售投資型保險 

 

前言 

 

爰依「投資型保險投資管理辦法」(以下簡稱管理辦法)第四條第一項規定，人身保險業經

營投資型保險之業務應專設帳簿，記載其投資資產之價值。同條第二項第二款規定，除該管

理辦法另有規定外，保險人應依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報經主管機關備查之人壽保

險業會計制度範本辦理，特訂定本準則。 

 

一、會計處理準則： 

 

1.人身保險業銷售投資型保險會計處理，應依本準則、「保險業財務報告編製準則」、「一般公

認會計原則」及有關法令辦理之。 

 

2.會計科目設立： 

(1)會計科目設計原則： 

專設帳簿之會計科目依其性質設資產、負債、收益、費損等科目，同時為了達到與保險

人之其他帳務科目分開設置的目的，各科目之編號依各公司之需要自行編列，以能迅速

編製主管機關或公會所需之各項表報為原則。 

(2)專設帳簿之會計科目說明如下： 

銀行存款 參照人壽保險業會計制度範本。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 參照人壽保險業會計制度範本。 

其他應收款 參照人壽保險業會計制度範本。 

應收利息 參照人壽保險業會計制度範本。 

預付所得稅 參照人壽保險業會計制度範本。 

分離帳戶保險價值準備—保險合約 凡人身保險業履行符合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四號對

於「保險合約」定義之「投資型保險契約」，其提存之保單價值準備屬之。 

分離帳戶保險價值準備—投資合約 凡人身保險業履行不符合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四號

對於「保險合約」定義之「投資型保險契約」（即投資合約），因合約所收取或支付之



9－2  /人壽保險業會計制度範本  

對價，投資資產之評價及提存之保單價值準備屬之。 

其他應付款 參照人壽保險業會計制度範本。 

保費收入 參照人壽保險業會計制度範本。 

分離帳戶保險價值準備淨變動—保險合約 凡人身保險業履行符合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

四號對於「保險合約」定義之「投資型保險契約」，其提存之保單價值準備淨變動屬

之。 

利息收入 凡符合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四號對於「保險合約」定義之「投資型保險契約」

產生者，定義參照人壽保險業會計制度範本。 

分離帳戶調整收入 凡符合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四號對於「保險合約」定義之「投資型

保險契約」，其資產淨值小於人壽保險業履行契約之保單價值準備之差額屬之，為收

入科目。(保單帳戶價值非以資產價值百分之百計算商品適用，如:穩定收益帳戶 SVF。)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及負債損益 參照人壽保險業會計制度範本 

兌換利益 凡符合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四號對於「保險合約」定義之「投資型保險契約」

產生者，定義參照人壽保險業會計制度範本。 

保險賠款與給付 凡符合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四號對於「保險合約」定義之「投資型保

險契約」產生者，定義參照人壽保險業會計制度範本。 

解約金 凡符合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四號對於「保險合約」定義之「投資型保險契約」，

其保險契約失效或贖回時給付之解約退還款屬之。 

分離帳戶調整支出 凡符合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四號對於「保險合約」定義之「投資型

保險契約」，其資產淨值大於人身保險業履行契約之保單價值準備之差額屬之，為費

用科目。(保單帳戶價值非以資產價值百分之百計算商品適用，如:穩定收益帳戶 SVF。) 

兌換損失 凡符合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四號對於「保險合約」定義之「投資型保險契約」

產生者，定義參照人壽保險業會計制度範本。 

管理費支出 凡符合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四號對於「保險合約」定義之「投資型保險契

約」產生者，定義依保險契約約定由要保人支付與保險公司之報酬屬之。 

 

3.會計處理： 

(1) 投資合約(即非保險合約)之投資型保險商品 

①根據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四號規定，對於分類為投資合約之投資型保險商品，產生

金融資產或金融負債時，其會計處理屬於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九號之適用範圍，對

於保險人所收取或支付之對價，應按實務上之「存款會計」處理，認列金融負債與

金融資產，而非認列為收入或費用。例如：金融資產之處分、續後評價等交易與原

始成本之差異將不入損益科目，而以「分離帳戶保險價值準備－投資合約」科目表

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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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根據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四號附錄 B第 B21段說明暨「保險業財務報告編製準則」

有關遞延手續費收入及遞延取得成本之規定，上述投資合約若未產生金融資產與金

融負債，則應適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十五號「客戶合約之收入」所規範之會計處

理原則。若前置費用與帳戶管理服務費等具有未來經濟效益，且勞務非於當期一次

履行者，於「公司帳戶」應先認列為「遞延手續費收入」，再隨時間逐步滿足履約

義務時，認列「手續費收入」；且其相關支付之增額交易成本，基於收入與成本配

合一致原則，也應認列為「遞延取得成本」，並隨時間逐步滿足履約義務時認列「其

他營業成本」。 

③投資合約中收取屬於基本保險組成要素之收入，例如符合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四號

規定之保險成本(Cost of Insurance)，於公司帳認列保費收入；同時認列負債準備之

相關科目。 

(2) 保險合約之投資型保險商品 

①金融資產原始衡量 

企業原始認列金融資產時，其交易成本於原始認列時可作為原始成本或當期費用。 

②處分金融資產 

處分金融資產金額與帳面金額之差額，為處分投資損益，認列為透過損益按公允價

值衡量之金融資產及負債損益。 

③金融資產之續後評價 

編製財務報表時，分離帳戶中金融資產之評價處理，應以資產負債表日之公允價值

評價，其差異認列為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及負債損益。若公允價值

小於成本，即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損失；若公允價值大於成本，即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利益，企業得依實務上之需要於次月初作金融

資產評價損益之迴轉分錄。 

(3) 外幣收付之投資型保險 

以外幣收付之投資型保險，其交易事項以原幣別入帳並於記帳憑證上註明幣別，編

製財務報表時以即期匯率換算新台幣。 

 

4.報表編製： 

(1)分離帳戶之資產、負債、收益、費損科目應單獨列示，不併入保險人之其他帳務科目。 

(2)管理辦法第十五條規定，專設帳簿資產應依相關法令編列資產明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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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交易分錄： 

（以下於「交易事件」之說明分別以「投資」代表「投資合約」之處理說明，「保險」代表「保險合約」之處理說明。） 

交易事件 
投資合約之交易分錄 保險合約之交易分錄 備註 

公司帳戶 分離帳戶 公司帳戶 分離帳戶  

1.保費收入之處理：收取保費，

開立保費送金單或承保後： 

(1) 投資：認列分離帳戶投資

合約準備。 

 

(2) 保險：認列分離帳戶保費

收入。 

 

 

借：銀行存款 

應收票據 

貸：暫收及待結轉帳項 

 

 

 

借：其他應收款(分離)              

貸：分離帳戶保險價值準 

備－投資合約(分離)     

 

 

 

 

 

 

同投資合約之處理 

 

 

 

 

 

借：其他應收款(分離) 

 貸：保費收入(分離) 

 

1.「保費收入」一次直接

分列公司帳戶與分

離帳戶，或先暫列分

離帳戶 ( 或公司帳

戶)，再轉入公司帳戶

（或分離帳戶）均

可。本例係以保費收

入先記入分離帳戶

之情況，說明其保費

收入之相關交易分

錄。 

2.公司帳戶所用之暫收

及待結轉帳項科目

可以其他類似科目

代之。 

3.公司帳戶之銀行存款

匯入分離帳戶時點，

各公司可視業務需

要自行決定。 

4.保險合約相關交易於

分離帳戶產生之損益

科目，於投資合約以

「分離帳戶保險價值

準備－投資合約」(分

離)處理。 

2.分離帳戶屬公司一般帳戶之收

入： 

2.1 取得前置費用等收入，例如

一次收取之保險費用： 

(1) 投資： 

✓ 分離帳戶：認列分離帳戶

投資合約準備轉出。 

✓ 公司帳戶：認列遞延收入，

並依預計提供服務期間加

以攤銷至手續費收入。其

相關之增額交易成本，也

轉出至遞延取得成本，並

依上述一致之預計提供服

務期間攤銷至其他營業成

本。（請參考「分錄 4」） 

(2) 保險：認列分離帳戶保費

收入轉出。 

 

 

 

 

 

借：暫收及待結轉帳項 

貸：遞延手續費收入 

借：遞延手續費收入 

貸：手續費收入 

 

 

 

 

 

 

 

借：分離帳戶保險價值準備－ 

投資合約(分離)  

貸：其他應收款(分離)   

 

 

 

 

 

 

 

 

 

 

 

 

 

 

 

 

借：暫收及待結轉帳項 

貸:保費收入 

 

 

 

 

 

 

 

 

 

 

 

 

 

 

 

借：保費收入(分離) 

貸:其他應收款(分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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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事件 
投資合約之交易分錄 保險合約之交易分錄 備註 

公司帳戶 分離帳戶 公司帳戶 分離帳戶  

 

2.2 分離帳戶屬公司一般帳戶

之收入，如為按期收取之前置

費用等收入： 

(1) 投資：認列分離帳戶投資

合約準備轉出。公司帳戶

認列手續費收入 

 

(2) 保險：認列分離帳戶保費

收入轉出至公司帳戶為

保費收入。 

 

 

 

 

借：暫收及待結轉帳項 

貸：手續費收入 

 

 

 

借：分離帳戶保險價值準備－

投資合約(分離)  

貸：其他應收款(分離)   

 

 

 

 

 

 

 

借：暫收及待結轉帳項 

貸：保費收入 

 

 

 

 

 

 

 

借：保費收入(分離) 

貸：其他應收款(分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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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事件 
投資合約之交易分錄 保險合約之交易分錄 備註 

公司帳戶 分離帳戶 公司帳戶 分離帳戶  

3.保戶申請契約撤回之處理：退

回已繳保費。 

(1) 投資： 

✓ 分離帳戶：認列分離帳戶

投資合約準備轉出。 

✓ 公司帳戶：若原交易有一

次收取之前置費用等收

入，應沖銷遞延手續費收

入與相關已攤銷認列之手

續費收入；如為按期收取

之前置費用等收入，則應

沖銷手續費收入科目。（請

參考「分錄 2」） 

 

(2) 保險：沖轉原分離帳戶保費

收入 

 

 

 

 

借：遞延手續費收入 

手續費收入 

暫收及待結轉帳項 

 貸：銀行存款 

 

 

 

 

 

借：分離帳戶保險價值準備－ 

投資合約(分離)  

貸：其他應收款(分離)     

 

 

 

 

 

 

 

 

 

 

 

 

 

 

借：保費收入 

暫收及待結轉帳項 

 貸：銀行存款 

 

 

 

 

 

 

 

 

 

 

 

 

 

 

 

借：保費收入(分離) 

貸：其他應收款(分離) 

 

4.增額交易成本之處理： 

(1) 投資：與一次收取之前置
費用等收入相關之增額
交易成本，如支付業務人
員招攬佣金，應認列為遞
延取得成本，並依與前述
「分錄 2」遞延收入一致
之預計提供服務期間攤
銷至其他營業成本。 

(2) 保險：認列佣金費用。 

 

 

借：遞延取得成本 

貸：銀行存款 

借：攤銷遞延取得成本-佣金
費用(其他營業成本) 

貸：遞延取得成本 

 

不適用 

 

 

 

 

 

 

 

 

 

借：佣金費用 

貸：銀行存款 

 

 

 

 

 

 

 

 

 

不適用 

依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
九號附錄 A 定義之增
額成本係指企業若未取
得、發行或處分該金融
工具，即不會發生之成
本。 

 

5.支付宣告利率或保證利率之
處理。 

(1) 投資：認列分離帳戶投資

 

 

借：壽險紅利給付 

 

 

借：應收利息(分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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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事件 
投資合約之交易分錄 保險合約之交易分錄 備註 

公司帳戶 分離帳戶 公司帳戶 分離帳戶  

合約準備。 

 

(2) 保險：認列分離帳戶利息
收入。 

貸：應付利息 貸：分離帳戶保險價值 

準備－投資合約(分離)  

 

 

同投資合約之處理 

 

 

借：應收利息(分離) 

 貸：利息收入(分離) 

6.購買投資標的之處理。 借：暫收及待結轉帳項 

應付利息 

貸：銀行存款 

借：銀行存款(分離) 

貸：其他應收款(分離) 

 應收利息(分離) 

 

借：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
之金融資產(分離) 

貸：銀行存款(分離) 

同投資合約之處理 同投資合約之處理  

7.保險給付之處理：保險契約滿
期、死亡。 

(1) 投資：認列分離帳戶投資
合約準備轉出。 

(2) 保險：認列分離帳戶保險
賠款與給付 

(3) 有關保險給付是否需代
扣印花稅，視實際交易與
印花稅法規定處理。 

 

 

借：暫付及待結轉帳項 

貸：銀行存款 

應付代收款(印花稅) 

 

 

借：分離帳戶保險價值準備
－投資合約(分離) 

貸：其他應付款(分離) 

 

 

 

 

同投資合約之處理 

 

 

 

 

借：保險賠款與給付(分離) 

 貸：其他應付款(分離) 

 

1.公司帳戶所用之暫付
及待結轉帳項科目可
以其他類似科目代
之。 

2.分離帳戶之銀行存款
匯入公司帳戶時點，
各公司可視業務需要
自行決定。 

8.保險給付之處理：年金給付 

a.一次領回：同「分錄 7」 

b.分次給付：以遞延年金期滿

時，投資型商品保單價值準備

金轉入公司即期年金保險。 

(1) 投資： 

分離帳戶：認列分離帳戶

投資合約準備轉出。 

(2) 保險： 

分離帳戶：認列分離帳戶

保險賠款與給付。 

判斷即期年金保險為投資合

約或保險合約，後續分次給付

 

 

 

 

 

 

 

 

 

 

 

 

 

 

 

 

 

 

 

借：分離帳戶保險價值準備－

投資合約(分離) 

 貸：其他應付款(分離) 

 

 

 

 

 

 

 

 

 

 

 

 

 

 

 

 

 

 

 

 

 

 

借：保險賠款與給付(分離) 

 貸：其他應付款(分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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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事件 
投資合約之交易分錄 保險合約之交易分錄 備註 

公司帳戶 分離帳戶 公司帳戶 分離帳戶  

處理。 

(1) 投資： 

公司帳戶：認列具金融商

品性質之保險契約準備，

分次給付認列具金融商品

性質之保險契約準備轉

出。 

 

 

(2) 保險： 

公司帳戶：認列公司帳戶

保費收入，分次給付認列

保險賠款與給付。 

(3) 有關保險給付是否需代

扣印花稅，視實際交易與

印花稅法規定處理。 

 

 

借：暫付及待結轉帳項 

貸：具金融商品性質之保

險契約準備 

分次給付年金： 

借：具金融商品性質之保險

契約準備 

貸：銀行存款 

應付代收款(印花稅) 

 

 

 

 

 

 

 

 

 

借：暫付及待結轉帳項 

 貸：保費收入 

分次給付年金： 

借：保險賠款與給付 

貸：銀行存款 

應付代收款(印花稅) 

9.保險給付之處理：要保人終止 

保險契約。 

(1) 投資：認列分離帳戶投資

合約準備轉出。 

 

 

 

(2) 保險：認列分離帳戶解約

金。 

(3) 有關保險給付是否需代

扣印花稅，視實際交易與

印花稅法規定處理。 

 

 

借：暫付及待結轉帳項 

 貸：銀行存款 

保險手續費收入－ 

解約費用 

應付代收款(印花稅) 

 

 

借：分離帳戶保險價值準備

－ 

投資合約(分離) 

 貸：其他應付款(分離) 

 

 

 

 

 

 

 

同投資合約之處理 

 

 

 

 

 

 

 

借：解約金(分離) 

貸：其他應付款(分離)  

 

1.公司帳戶所用之暫付

及待結轉帳項及其他

應收款科目可以其他

類似科目代之。 

2.投資合約之金融資產

於處分，產生之損益

以分離帳戶保險價值

準備－投資合約 (分

離) 表示。 

3.分離帳戶之銀行存款

匯入公司帳戶時點，



                                                                  分離帳戶會計處理準則/  9－9 

交易事件 
投資合約之交易分錄 保險合約之交易分錄 備註 

公司帳戶 分離帳戶 公司帳戶 分離帳戶  

 各公司可視業務需

要自行決定。 

 

10.向要保人收取管理費之處

理。 

(1) 投資：認列分離帳戶投資合

約準備轉出。 

(2) 保險：認列分離帳戶管理費

支出 

 

借：其他應收款 

貸：保險手續費收入－ 

管理費  

 

借：分離帳戶保險價值準備－ 

投資合約(分離) 

貸：其他應付款-管理費(分

離) 

 

 

 

同投資合約之處理 

 

 

 

借：管理費支出(分離) 

貸：其他應付款－管理費(分

離) 

 

11.向要保人收取保險成本之處

理。（與此相關之未滿期準備

帳之淨變動，請參考第七章

「各項負債準備之處理」） 

(1) 投資：認列分離帳戶投資

合約準備。 

(2) 保險:認列分離帳戶管理

費支出 

 

 

 

 

借：其他應收款 

貸：保費收入 

 

 

 

借：分離帳戶保險價值準備

－ 

投資合約(分離) 

貸：其他應付款－管理費

(分離) 

 

 

 

 

 

 

 

同投資合約之處理 

 

 

 

 

 

 

借：管理費支出(分離) 

貸：其他應付款－管理費 

(分離) 

12.贖回投資標的之處理。 

a. 公允價值與成本差異 

(1) 投資： 

認列為分離帳戶投資合約

準備之增減。 

 

 

 

不適用 若公允價值＞成本，則其差額

增加投資合約準備： 

借：銀行存款(分離) 

貸：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

量之金融資產(分離) 

分離帳戶保險價值準

備－投資合約(分離)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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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事件 
投資合約之交易分錄 保險合約之交易分錄 備註 

公司帳戶 分離帳戶 公司帳戶 分離帳戶  

 

 

 

 

 

(2) 保險： 

認列分離帳戶處分投資損

益。 

 

若公允價值＜成本，則其差額

迴轉投資合約準備： 

借：銀行存款(分離) 

分離帳戶保險價值準備

－投資合約(分離) 

貸：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

量之金融資產(分離) 

 

 

 

 

若公允價值＞成本，即處分投

資利益： 

借：銀行存款(分離) 

貸：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

量之金融資產(分離)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

量之金融資產及負債損

益(分離) 

 

若公允價值＜成本，即產生處

分投資損失： 

借：銀行存款(分離)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

之金融資產及負債損益(分

離) 

 貸：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

量之金融資產(分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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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事件 
投資合約之交易分錄 保險合約之交易分錄 備註 

公司帳戶 分離帳戶 公司帳戶 分離帳戶  

b. 實際贖回金額與公司帳戶

暫付等款項之差額： 

(1) 投資： 

認列為分離帳戶投資合

約準備之增減。 

 

 

 

 

 

 

 

 

(2) 保險: 

認列分離帳戶處分投資

損益 

實際贖回金額與公司帳戶暫

付及待結轉帳項及其他應收

款，差額認列公司透過損益

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

及負債損益： 

借：銀行存款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

量之金融資產及負債損

益 

貸：暫付及待結轉帳項 

其他應收款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

衡量之金融資產及負

債損益 

實際贖回金額與分離帳戶其

他應付款及其他應付款－管

理費，差額認列投資合約準備

增減： 

借：其他應付款(分離) 

其他應付款－管理費 

(分離) 

分離帳戶保險價值準備

－投資合約(分離) 

貸：銀行存款(分離) 

分離帳戶保險價值準

備－投資合約分離) 

 

 

 

 

 

 

 

 

 

 

 

同投資合約之處理 

 

 

 

 

 

 

 

 

 

 

 

實際贖回金額與分離帳戶其他

應付款及其他應付款－管理

費，差額認列透過損益按公允

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及負債損

益： 

借：其他應付款(分離) 

其他應付款－管理費 

(分離)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

之金融資產及負債損益(分

離) 

貸：銀行存款(分離)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

量之金融資產及負債損

益(分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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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事件 
投資合約之交易分錄 保險合約之交易分錄 備註 

公司帳戶 分離帳戶 公司帳戶 分離帳戶  

13.提存或收回責任準備 

(1) 投資合約 

✓ 分離帳戶： 

根據國際會計準則第三十

九號規定，按「存款會計」

處理，認列金融負債與金

融資產，而不認列收入或

費用。 

 

✓ 公司帳戶： 

僅須就投資合約之保險組

成要素(例如：保險保障部

份 )於公司帳戶提存或收

回各款責任準備科目。（參

考「分錄 11」） 

(2) 保險合約 

✓ 分離帳戶- 

含投資標的評價升值或

貶值。 

✓ 公司帳戶- 

同投資合約。 

 

 

請參考第七章「各項負債準

備之處理」 

借：責任準備淨變動 

貸：責任準備 

或 

借：責任準備 

貸：責任準備淨變動 

退保收益 

 

不適用 

 

 

 

 

 

 

 

 

 

 

 

 

 

 

 

同投資合約之處理 

 

 

 

 

 

 

 

 

 

 

 

 

 

 

 

 

借：分離帳戶保險價值準備淨

變動－保險合約 

貸：分離帳戶保險價值準備

－保險合約 

或 

借：分離帳戶保險價值準備－

保險合約 

貸：分離帳戶保險價值準

備淨變動－保險合約 

 

當保單帳戶價值非以資

產價值百分之百計算商

品適用。如:穩定收益帳

戶 SVF。保單帳戶價值

應提存至宣告利率；而

保單帳戶價值其與資產

價值之差異，分錄請參

考 14.2，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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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事件 
投資合約之交易分錄 保險合約之交易分錄 備註 

公司帳戶 分離帳戶 公司帳戶 分離帳戶  

14.資產負債表日評價處理： 

14.1 金融資產公允價值評價 

(1) 投資: 

認列為分離帳戶投資合約

準備之增減。 

 

 

 

(2) 保險： 

認列分離帳戶金融資產評

價損益。 

 

 

不適用 

 

若公允價值>成本，增加投資

合約準備： 

借：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

之金融資產(分離) 

貸：分離帳戶保險價值準備

－投資合約（分離) 

 

若公允價值<成本，迴轉投資

合約準備： 

借：分離帳戶保險價值準備--

投資合約(分離) 

貸：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

量之金融資產(分離) 

 

 

 

 

 

 

 

 

不適用 

 

 

 

 

 

 

 

 

若公允價值>成本，金融資產評

價利益： 

借：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

之金融資產(分離) 

貸：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

量之金融資產及負債

損益(分離)   

 

若公允價值<成本，即金融資產

評價損失： 

借：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

之金融資產及負債損益

(分離) 

貸：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

量之金融資產(分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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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事件 
投資合約之交易分錄 保險合約之交易分錄 備註 

公司帳戶 分離帳戶 公司帳戶 分離帳戶  

14.2 資產價值評價及保單帳

戶價值評價：(資產價值

>保單帳戶價值) 

(1) 投資： 

分離帳戶投資合約準備回

沖至保單帳戶價值。 

(2) 保險： 

認列分離帳戶調整支出。 

 

 

 

 

不適用 

 

 

 

借：分離帳戶保險價值準備--

投資合約(分離) 

貸：其他應付款 

 

 

 

 

 

 

 

不適用 

 

 

 

 

 

 

借：分離帳戶調整支出 

貸：其他應付款 

1.當保單帳戶價值係以

約定之利率計算，而

非以資產價值百分之

百計算之商品適用；

如 : 穩 定 收 益 帳 戶

SVF。 

2.各公司得依實務上之

需要，自行決定是否

於次月初做迴轉分

錄。 

 

14.3 資產價值評價及保單帳

戶價值評價：(資產價值

<保單帳戶價值) 

(1) 投資： 

分離帳戶投資合約準備

提存至保單帳戶價值。 

(2) 保險： 

認列分離帳戶調整收入。 

 

 

 

 

借：責任準備淨變動 

貸：責任準備 

 

 

 

 

借: 其他應收款(分離) 

貸：分離帳戶保險價值準備

--投資合約(分離) 

 

 

 

 

 

 

 

同投資合約之處理 

 

 

 

 

 

 

 

借: 其他應收款(分離) 

貸：分離帳戶調整收入 

15.公司提存或收回保證給付準

備之處理。 

 

    (保證給付商品適用) 

 

 

 

借：責任準備淨變動 

貸：責任準備 

或 

借：責任準備 

貸：責任準備淨變動 

不適用 同投資合約之處理 不適用  



                                                                  分離帳戶會計處理準則/  9－15 

交易事件 
投資合約之交易分錄 保險合約之交易分錄 備註 

公司帳戶 分離帳戶 公司帳戶 分離帳戶  

16.基金分配之股息紅利收現、

收取債票券或銀行存款利息

收入之處理。 

(1) 投資： 

認列為分離帳戶投資合約

準備之增加。 

 

(2) 保險： 

認列分離帳戶利息收入或

處分投資利益。 

 

 

 

不適用 

  

  

 

 

 

借：銀行存款(分離) 

貸：分離帳戶保險價值準 

備-投資合約(分離) 

借：銀行存款(分離) 

貸：分離帳戶保險價值準

備-投資合約(分離) 

 

 

 

 

 

 

 

 

 

不適用 

 

 

 

 

 

 

 

 

 

 

借：銀行存款(分離) 

貸：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

量之金融資產及負債

損益(分離-股息紅利) 

借：銀行存款(分離) 

貸：利息收入(分離) 

各公司得依實務上之需

要，自行決定是否以稅

後淨額入帳。 

 

 

17.投資標的轉換之處理。 

轉換手續費認列之處理： 

(1) 投資： 

認列為分離帳戶投資合約

準備之變動。 

 

(2) 保險： 

認列分離帳戶管理費支出 

 

 

借：銀行存款 

貸：保險手續費收入－ 

轉換費用 

 

 

 

借：銀行存款(分離) 

貸：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

衡量之金融資產(分離) 

借：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

之金融資產(分離) 

貸：銀行存款(分離) 

借：分離帳戶保險價值準備

－ 

投資合約(分離) 

貸：銀行存款(分離) 

 

 

同投資合約之處理 

 

 

同投資合約之處理 

 

 

 

 

 

 

 

借：管理費支出(分離) 

貸：銀行存款(分離) 

 

1.分離帳戶之銀行存款

匯入公司帳戶時點，

各公司可視業務需要

自行決定。 

2.有關此項轉換之會計

處理分錄，係綜合性

說明，實際作業，若有

保險給付、管理費收

取與贖回標的等情

況，請參考前述相關

分錄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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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事件 
投資合約之交易分錄 保險合約之交易分錄 備註 

公司帳戶 分離帳戶 公司帳戶 分離帳戶  

18.保單貸款之處理。 借：壽險貸款 

 貸：銀行存款 

不適用 同投資合約之處理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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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離帳戶保險商品資產明細表 

 
(附表一) 

項目 摘要 金額 備註 

銀行存款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

金融資產      

其他應收款      

合計      

 

分離帳戶保險商品負債明細表 
(附表二) 

項目 摘要 金額 備註 

分離帳戶保險價值準備－保險合約 

分離帳戶保險價值準備－投資合約   

  其他應付款    

合計      

 

分離帳戶保險商品收益明細表 
(附表三) 

項目 摘要 金額 備註 

保費收入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

金融資產及負債損益 

分離帳戶調整收入      

兌換(損)益    

利息收入      

      

合計      

 

分離帳戶保險商品費用明細表 
(附表四) 

項目 摘要 金額 備註 

保險賠款與給付      

解約金      

分離帳戶保險價值準備淨變

動－保險合約     

管理費支出      

分離帳戶調整支出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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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人身保險業銷售勞工退休金條例企業（個人）年金保險 

 

前言 

 

爰依『勞工退休金條例年金保險實施辦法』（以下簡稱實施辦法）第五十四條規定，人身

保險業經營勞工退休金年金保險業務應專設帳簿，記載其投資資產之價值。故將與該保險有

關之資產、負債及損益科子目分設於專設帳簿，並與人身保險業其他資產分開單獨管理，特

訂定本準則。 

 

一、會計處理準則： 

 

1.人身保險業銷售勞工退休金條例企業（個人）年金保險會計處理，應依本準則及有關法令

辦理之，其未規定者，依一般公認會計原則辦理。 

 

2.會計科目設立： 

（1）會計科目設計原則： 

專設帳簿之會計科目依其性質設資產、負債、收益、費損等科目，同時為了達到與保險

人之其他帳務科目分開設置的目的，各科目之編號依各公司之需要自行編列，以能迅速

編製主管機關或公會所需之各項表報為原則。 

（2）專設帳簿之會計科目說明如下： 

銀行存款參照人壽保險業會計制度範本。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 參照人壽保險業會計制度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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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 參照人壽保險業會計制度範本。 

按攤銷後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 參照人壽保險業會計制度範本。 

避險之金融資產 參照人壽保險業會計制度範本。 

應收利息 參照人壽保險業會計制度範本。 

其他應收款 參照人壽保險業會計制度範本。 

避險之金融負債 參照人壽保險業會計制度範本。 

其他應付款 參照人壽保險業會計制度範本。 

分離帳戶保險價值準備 凡人壽保險業履行契約之保險價值準備屬之。 

分離帳戶調整負債 凡資產淨值與人壽保險業履行契約之保險價值準備之差額屬之，為

負債科目。 

保費收入 參照人壽保險業會計制度範本。 

利息收入 參照人壽保險業會計制度範本。 

收回分離帳戶保險價值準備 凡依規定收回簽單業務之保險價值準備屬之。 

分離帳戶調整收入 凡資產淨值小於人壽保險業履行契約之保險價值準備之差額屬之，

為收入科目。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及負債損益 參照人壽保險業會計制度範本。 

兌換收益 參照人壽保險業會計制度範本。 

保險賠款與給付 參照人壽保險業會計制度範本。 

提存分離帳戶保險價值準備 凡依規定提存之保險價值準備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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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離帳戶調整支出 凡提存資產淨值大於人壽保險業履行契約之保險價值準備之差額屬

之，為費用科目。 

兌換損失 參照人壽保險業會計制度範本。 

行政費用 凡依保險契約約定支付予保險人之報酬屬之。 

所得稅費用 參照人壽保險業會計制度範本。 

 

3.會計處理 

(1)金融資產原始衡量 

企業原始認列金融資產時，其交易成本於原始認列時應作為原始成本。 

(2)處分金融資產 

處分金融資產金額與成本之差額，為處分及投資損益，認列為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

之金融資產及負債損益。 

(3)金融資產之續後評價 

編製財務報表時，分離帳戶中金融資產之評價處理，應以資產負債表日之公允價值評價。

若公允價值小於成本，即金融資產評價損失；若公允價值大於成本，即金融資產評價利

益，認列為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及負債損益，企業得依實務上之需要於

次月初作金融資產評價損益之迴轉分錄。 

 

4.報表編製 

(1)分離帳戶之資產、負債、收益、費損科目應單獨列示，不併入保險人之其他帳務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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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依實施辦法第六十條規定，保險人應於每月十五日前編列各項書表送交勞工退休基金監

理會備查，並於年度終了後二個月內提交總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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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交易分錄： 

 

交易事件 公司帳戶 分離帳戶 備註 

1.保費收入之處理： 

要保人將保費存入分離帳

戶 

 借：銀行存款（分離） 

貸：保費收入（分離） 

 

1.保費收入一次直接分列

公司帳戶與分離帳戶，

或先暫列分離帳戶(或

公司帳戶)，再轉入公司

帳戶（或分離帳戶）均

可。 

2.公司帳戶所用之暫收及

待結轉帳項科目可以

其他類似科目代之。 

3.公司帳戶之銀行存款匯

入分離帳戶時點，各公

司可視業務需要自行

決定。 

4.資產分類依各公司決

策。 

1.1 要保人將保費存入一般

帳戶（含自動轉帳） 

借：銀行存款 

應收票據 

貸：暫收及待結轉帳項 

借：其他應收款(分離) 

貸:保費收入(分離) 

 

1.2 一般帳轉入分離帳 借：暫收及待結轉帳項 

貸：銀行存款 

借：銀行存款(分離) 

貸:其他應收款(分離) 

2.購買投資標的之處理 借：壽險紅利給付 

貸：應付利息 

 

借：暫收及待結轉帳項 

  應付利息 

  貸：銀行存款 

 

借：應收利息（分離） 

貸：利息收入(分離) 

 

借：銀行存款(分離) 

貸：其他應收款(分離) 

  應收利息(分離) 

 

借：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

金融資產（分離） 

貸：銀行存款（分離） 

3.認列孳息或投資收益  借：銀行存款(分離) 

應收利息(分離) 

所得稅費用(分離) 

貸：利息收入（分離） 

處分及投資收益 

（分離） 

各公司得依實務上需要，

自行決定是否以稅後淨

額入帳。 

4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

之金融資產續後評價 

（市價＞成本） 

  

 

借：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

金融資產（分離） 

  貸：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

量之金融資產及負債

損益（分離） 

 

（市價＜成本）  借：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

金融資產及負債損益(分離) 

貸：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

之金融資產（分離） 

 

5.月底結算及評價 

5.1 依宣告利率計算帳面價

值： 

 借：提存分離帳戶保險價值準備 

貸：分離帳戶保險價值準備 

提存分離帳戶保險價值

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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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事件 公司帳戶 分離帳戶 備註 

5.2  資產淨值評價及保證
價值評價： 

5.2.1 資產淨值足以清償且提
列足額保險價值準備
（資產淨值＞保險價
值準備＞最低保證價
值） 

 

 

 

 

 

借：分離帳戶調整支出 

貸：分離帳戶調整負債 

 

1.分離帳戶調整支出。 

2.資產淨值＝保險價值準
備＋分離帳戶調整負
債 

 

 

 

5.2.2 資產淨值足以清償但未
提列足額保險價值準
備（資產淨值＞最低保
證價值＞保險價值準
備） 

 借：分離帳戶調整支出 

貸：分離帳戶調整負債 

 

1.假設尚有分離帳戶調整
負債可供轉至保險價值
準備。 

2.資產淨值＝保險價值準
備＋分離帳戶調整負
債。 

 借：分離帳戶調整負債 

貸：分離帳戶調整收入 

 

借：提存分離帳戶保險價值準備 

貸：分離帳戶保險價值準備 

1.分離帳戶調整收入＝提
存分離帳戶保險價值準
備＝最低保證價值－保
險價值準備。 

2.最低保證價值＝分離帳
戶保險價值準備。 

5.2.3 提列足額保險價值準備
但資產不足清償（保險
價值準備＞資產淨值
＞最低保證價值） 

或（保險價值準備＞最
低保證價值＞資產淨
值） 

借：提存責任準備 

貸：責任準備 

 

借：其他應收款(分離) 

貸：分離帳戶調整收入 

1.當資產不足清償保險價
值準備，必須認列應收
款項，使專設帳簿資產
淨值＝保險價值準備，
一般帳戶同時提存責任
準備。 

2.其他應收款＝提存責任
準備＝保險價值準備－
資產淨值。 

5.2.4 未提列足額保險價值準
備且資產不足清償（最
低保證價值＞資產淨
值＞保險價值準備） 

或（最低保證價值＞保
險價值準備＞資產淨
值） 

 

借：提存責任準備 

貸：責任準備 

 

 

借：其他應收款(分離) 

貸：分離帳戶調整收入 

1.當資產不足清償保險價
值準備，必須認列應收
款項，使專設帳簿資產
淨值＝保險價值準備 

(但是小於最低保證價
值) ，一般帳戶同時提
存同額責任準備。 

2.其他應收款＝提存責任
準備＝保險價值準備－
資產淨值。 

借：提存責任準備 

貸：責任準備 

 

 

借：其他應收款(分離) 

貸：分離帳戶調整收入 

 

借：提存分離帳戶保險價值準備 

貸：分離帳戶保險價值準備 

1.因保險價值準備(資產
淨值 )小於最低保證價
值，故專設帳戶仍必須
補足其差額，一般帳戶
同時提存同額責任準
備。 

2.分離帳戶調整收入＝提
存分離帳戶保險價值準
備＝提存責任準備＝最
低保證價值－保險價值
準備。 

3.最低保證價值＝分離帳
戶保險價值準備＝資產
淨值。 

4.提存責任準備＝月底結
算之其他應收款＋評價
之其他應收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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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事件 公司帳戶 分離帳戶 備註 

5.3 月初迴轉分錄 收回上月底提存之壽險責任準

備 

將 5.2 各科目迴轉 月初迴轉調整分錄，簡化

帳務處理。 

6.認列當月行政費用 

 

借：銀行存款 

貸：保險手續費收入 

－管理費 

借：行政費用(分離) 

貸：銀行存款(分離)或 

其他應付款－管理費 

(分離) 

 

7.1 保險給付之處理：保險契

約轉出 

 

借：其他應收款 

貸：保險手續費收入 

－管理費 

 

借：銀行存款 

貸：其他應收款 

 

 

借：保險賠款與給付(分離) 

貸：銀行存款（分離） 

其他應付款（分離） 

 

借：其他應付款(分離) 

貸：銀行存款(分離) 

 

借：分離帳戶保險價值準備 

貸：收回分離帳戶保險價值準

備 

1.給付款直接由專設帳簿

支付。 

2.其他應付款(分離)係向

轉出保戶所收取之轉出

費用。 

7.2 保險給付之處理：保險契

約死亡及年金給付 

 

 

借：保險賠款與給付(分離) 

貸：銀行存款（分離） 

 

借：分離帳戶保險價值準備 

貸：收回分離帳戶保險價值

準備 

給付款直接由專設帳簿

支付。 

 

7.3 保險給付之處理：保險契

約轉出 

 

借：暫付及待結轉帳項 

其他應收款 

貸：銀行存款 

保險手續費收入 

－管理費 

 

借：銀行存款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

之金融資產及負債損益 

貸：暫付及待結轉帳項 

其他應收款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

衡量之金融資產及負

債損益 

 

借：保險賠款與給付(分離) 

貸：銀行存款（分離） 

 

借：其他應付款(分離) 

其他應付款-管理費 

(分離)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

之金融資產及負債損益 

(分離) 

貸：銀行存款(分離)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

衡量之金融資產及負

債損益(分離) 

 

借：分離帳戶保險價值準備 

貸：收回分離帳戶保險價值

準備 

1.給付款經由一般帳簿支

付。 

2.實際贖回金額與分離帳

戶其他應付款及其他應

付款－管理費，差額認

列處分及投資損益沖回

（該差異由公司帳戶認

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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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事件 公司帳戶 分離帳戶 備註 

7.4 保險給付之處理：保險契

約死亡及年金給付 

 

借：暫付及待結轉帳項 

貸：銀行存款 

 

借：銀行存款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

之金融資產及負債損益 

貸：暫付及待結轉帳項 

其他應收款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

衡量之金融資產及負

債損益 

 

借：保險賠款與給付(分離) 

貸：其他應付款（分離） 

借：其他應付款(分離) 

其他應付款-管理費(分離)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

金融資產及負債損益(分離) 

貸：銀行存款(分離)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

衡量之金融資產及負

債損益(分離) 

 

借：分離帳戶保險價值準備 

貸：收回分離帳戶保險價值

準備 

1.給付款經由一般帳簿支

付。 

2.實際贖回金額與分離帳

戶其他應付款及其他應

付款－管理費，差額認

列處分投資損益沖回

（該差異由公司帳戶認

列）。 

 

8.贖回投資標的  若公允價值＞成本，即處分投資

收益： 

借：銀行存款(分離) 

貸：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

量之金融資產(分離)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

衡量之金融資產及負

債損益(分離) 

 

若公允價值＜成本，即處分投資

損失： 

借：銀行存款(分離)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

金融資產及負債損益(分離) 

  貸：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

量之金融資產(分離) 

 

1.公司帳戶所用之暫付及

待結轉帳項及其他應

收款科目可以其他類

似科目代之。 

2.分離帳戶之銀行存款匯

入公司帳戶時點，各公

司可視業務需要自行

決定。 

3.被處分之金融資產科目

依購入時之分類處理。 

9.依據契約條款補足保險價

值準備 

借：保險賠款與給付 

貸：銀行存款 

 

借：責任準備 

貸：收回責任準備 

 

 

借：銀行存款(分離) 

貸：其他應收款（分離） 

當契約轉出、死亡及年金

給付，發生資產不足清償

保險價值準備(即交易事

件 5.2.3 及 5.2.4)，保險公

司依據契約補足保險價

值準備之後續分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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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離帳戶企業（個人）年金保險商品資產明細表 

 (附表一) 

項目 摘要 金額 備註 

銀行存款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

金融資產 
   

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

值衡量之金融資產 
   

按攤銷後成本衡量之金融資

產 
   

避險之金融資產    

應收利息    

其他應收款    

合計    

 
 
 
 

分離帳戶企業（個人）年金保險商品負債明細表 

(附表二) 

項目 摘要 金額 備註 

避險之金融負債    

其他應付款    

分離帳戶保險價值準備    

分離帳戶調整負債    

合              計    

 
 
 
 

分離帳戶企業（個人）年金保險商品收入明細表 

(附表三) 

項目 摘要 金額 備註 

保費收入    

利息收入 

收回分離帳戶保險價值準備 
   

分離帳戶調整收入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    



                                                                  分離帳戶會計處理準則/  9－27 

金融資產及負債損益 

兌換收益    

合計    

 
 
 
(附表四) 

分離帳戶企業（個人）年金保險商品費用明細表 

項目 摘要 金額 備註 

保險賠款與給付 

提存分離帳戶保險價值準備 

分離帳戶調整支出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

金融資產及負債損益 
   

兌換損失 

行政費用 

所得稅費用 

   

合              計    

 


	一、會計處理準則：
	二、交易分錄：
	（以下於「交易事件」之說明分別以「投資」代表「投資合約」之處理說明，「保險」代表「保險合約」之處理說明。）

